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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西建工 公告编号：2023-003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董事长张义光先生、副董事长毛继东先生、董事莫勇先生、独立董事李小健先生、赵嵩正先生、郭
世辉先生、杨为乔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长张义光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 7名董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23年 1月 30日召开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详见公

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3-004）。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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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 1月 3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 1月 30日 10点 30分
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 199号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第一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年 1月 30日
至 2023年 1月 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
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1）人
1.01 张永新先生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
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
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
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 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48 陕西建工 2023/1/13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委托人股东帐户；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如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持股凭证；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如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2、登记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 199 号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董事会办公
室）。

3、登记时间：2023年 1月 29日星期日（9：00-17：00）。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 其他事项
会期 1天,参会者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联系人：张兆伟
联系电话：029-87370168
邮编：710003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3 年 1 月 30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01 张永新先生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

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

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名，董事候选人有 12
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 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
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
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 5 名，董事候选人有 6

名；应选独立董事 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 名；应选监事 2 名，监事候选人有 3 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
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 4.00“关于选举
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票为限，对议案 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 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
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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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 5家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2022年 12月对外担保金额合计 15.4亿元
● 对外担保累计余额：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 153.4394 亿元，均为对子

公司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 被担保人中除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外， 其余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本次担保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2022 年 12 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累计为 5家子公司提供 15.4亿元担保。 被担保人中除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外，其余被
担保人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融资机构/
债权人

担保最高债权
额/最高本金余
额（亿元）

担保
到期日

担保
方式

1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杨凌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支行 5 2023.10.27 连带责任

担保

2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 4.7 2024.12.24 连带责任

担保

3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北
大街支行 0.5 2023.11.30 连带责任

担保

4 陕西建工新型建设有限
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川分
行 0.2 2023.12.18 连带责任

担保

5 陕西建工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
行 5 2023.11.30 连带责任

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2022 年 5 月 31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拟新增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关于 2022年度拟新增融资担保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子公司，经营情

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目的是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54.4394亿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83.08%。
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
人名称

注 册
地

法 定
代 表
人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主 营
业务

截至 2021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影 响
被 担
保 人
偿 债
能 力
的 重
大 或
有 事
项

资 产 总
额

负 债 总
额 净资产营 业 收

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

1
陕西化
建工程
有限责
任公司

陕 西
省 咸
阳市

高 建
成

100
%

石 化
安装

763,147.
96

498,599.
98

264,54
7.98

585,356.
53

19,633.2
0 814,302.90 540,331.91 273,970.99

539,106.8
8

18,009.
83 否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

1
陕西华
山路桥
集团有
限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市

张伟 100
%

公路、
桥 梁
施工

820,413.
87

702,048.
06

118,36
5.81

545,069.
01

28,401.1
2 905,557.10 772,108.30 133,448.80

336,038.5
8

26,111.
65 否

2

陕西建
工第十
一建设
集团有
限公司

陕 西
省 咸
阳市

冯 宏
斌

100
%

房 屋
建筑、
市 政
公用、

1,276,18
7.95

1,166,89
9.47

109,28
8.48

845,508.
29

40,091.0
1

1,453,346.
60

1,270,698.
09

182,648.5
1

606,809.7
8

35,684.
98 否

3
陕西建
工新型
建设有
限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市

张 志
强

100
%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总 承
包

61,628.1
8

50,192.9
8

11,435.
21

28,404.8
2 419.65 85,927.10 68,372.85 17,554.25 23,435.30 382.80 否

4
陕西建
工发展
集团有
限公司

陕 西
省 西
咸 新
区

张 晓
普

90
%

房 屋
建 筑
工程、
市 政
工程

176,298.
54

162,471.
16

13,827.
38

155,542.
78 2,278.67 247,703.23 231,914.39 15,788.84 74,828.00 2,061.0

9 否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西建工 公告编号：2023-001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监事郑发龙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
报告。 因工作变动原因，郑发龙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鉴于郑发龙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在股东大会选举出的监事就任前,郑发龙先生仍将履行监事职务。

该辞职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和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尽快完成监事补选工作。

公司监事会对郑发龙先生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西建工 公告编号：2023-002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监事会主席吴纯玺先生、监事郑发龙先生、职工代表监事刘宗文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监事
会主席吴纯玺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 3名监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张永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提名候选人的表决结果均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附件：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永新先生：1970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现任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陕西

建工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1993年 7月至 2007年 8月，先后任陕建一建集团安装公司会计、财务科长，陕建一建集团企业改革发

展部部长；2007年 8月至 2008年 11 月，任陕建一建集团副总会计师；2008 年 11 月至 2022 年 8 月，任陕建
一建集团总会计师；

2022年 8月至今，任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22年 12月至今，任陕西建工实业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西建工 公告编号：2023-006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 12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中标多项重大项目。 现将
中标金额 5亿元以上项目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中标人 中标金额（亿元） 项目地点

1 星航未来富阎新区品质阎良绿色宜居项目工程
总承包（EPC）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13.4 陕西省

西安市

2 东三爻堡小区工程总承包二标段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1 陕西省
西安市

3 东三爻小区南区工程总承包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9.32 陕西省

西安市

4 东三爻堡小区工程总承包一标段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9 陕西省
西安市

5 凤庆县凤山镇东山片区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
项目工程总承包

陕西建工第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8.05 云南省

昆明市

6 四川中氟聚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四川乐
山年产 2.5万吨高端 PVDF树脂产业链项目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0 四川省

乐山市

7 西部科创广场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7.8 陕西省

西咸新区

8 鱼化嘉苑项目施工总承包二标段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6.23 陕西省

西安市
9 马来西亚亚庇实邦加 18.9英亩地产开发项目 陕建马来西亚公司 6.0 沙巴亚庇实邦

10 雁塔区杜城村城棚改项目 DK2 五标段安置楼建
设工程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5.54 陕西省

西安市

11 马达加斯加南部 EFAHO河流域供水项目 华山国际马达加斯加公司 5.36 图利亚拉省
阿努西区

序号 项目名称 中标人 中标金额（亿元） 项目地点

12 高新·天谷雅舍项目北地块二标段工程施工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5.17 陕西省

西安市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统计数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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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2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1-12月经营情况
经初步统计，2022年 1 月至 12 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实现

营业收入 1895亿元，累计新签合同金额为 3,940.65亿元人民币，合同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25.39%。
二、10-12月新签较大合同情况
10月至 12月，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金额在 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较大合同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人民币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枣园村城中村改造项目（DK14 地块） 35.00

2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永安滨荟中心项目一标段工程总承包 30.73

3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浐灞生态区赵村城改项目村民安置区 30.00

4 陕西建工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华水电莎车县 20 万千瓦（80 万千瓦时）配套储能和 80 万千瓦市
场化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标段三：109.82MW 光伏(直流侧装机容量为
143.328MW，容配比 1.304) +220KV 升压汇集站+20 万千瓦(80 万千
瓦时)配套储能 PC 总承包

17.79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5 陕西建工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华发电奥依塔克 120万千瓦新能源市场化并网项目（一期 40 万
千瓦）标段Ⅲ：200MW 光伏+110kV 升压站、扩建新疆克州光伏汇集
站 3号主变+100MW/400MWh储能电站 PC总承包

14.93

6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德方太白山小镇项目 11.00

7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三爻堡小区工程总承包二标段 10.10

8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东三爻小区南区工程总承包 9.32

9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科云天项目二期建安工程施工 9.17

10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江苏省南京市 5G通信基站建设项目 9.00

11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矿业有限公
司 华能泾阳 200兆瓦光伏+生态治理发电项目 8.92

12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三爻堡小区工程总承包一标段 8.79

13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西安新竹防务应急科技产业园 8.00

14 陕西光复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 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 IFB-CBBA文化发展交流中心 7.90

15 陕建（广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著杰生命科学园项目 7.00

16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延安翡翠山语 6.00

17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雁塔区杜城村城棚改项目 DK2五标段安置楼建设工程 5.54

18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西南郊水厂二期一阶段厂内构建筑物施工总承包标段 5.38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9 华山国际马达加斯加公司 马达加斯加南部 EFAHO河流域供水项目 5.36

20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西安高新区中央创新区 6#能源站项目工程总承包 5.22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统计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披露数据存在 差异，最终以定期报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3-001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明阳智能”或“公司”）股东厦门博惠蕴成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博惠蕴成”,原共青城博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3,664.7003 万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即 2,272,085,706股）的 1.61%。

● 博惠蕴成本次股份质押数量为 44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9%。 博惠蕴成股份解除质押股数
为 55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4%。

● 博惠蕴成本次股权质押是用于置换原有 550 万股股份质押， 并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完成 550 万股
解质押程序。 本次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构、公
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2023 年 1 月 10 日，公司收到股东博惠蕴成《关于所持明阳智能股票质押的告知函》及《关于所持明阳
智能股票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质押情况
1.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万股）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 限 售 类
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博 惠
蕴成 否 440.0000 否 否 2023.1.9 2024.1.9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2.01% 0.19% 融 资 置
换质押

合计 440.0000 12.01% 0.19%

注：博惠蕴成本次股权质押是用于置换原有 550 万股股份质押，并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完成 550 万股
解质押程序。 具体情况详见“二、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厦门博惠蕴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解质股份 550.00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0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24%
解质时间 2023年 1月 10日
持股数量 3,664.7003万股
持股比例 1.6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440.0000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2.0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9%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公司原共同控股股东博惠蕴成、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山瑞信”）、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First Base”）、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以下简称“Wiser
Tyson”）和 Keycorp Limited（以下简称“Keycorp”）将其所持有的合计 375,666,412 股，占公司总股本 16.53%的
股份代表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共同控股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该
表决权委托完成后，能投集团成为公司唯一控股股东。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22）和《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截至公告日，股东博惠蕴成、能投集团、中山瑞信、First Base、Wiser Tyson和 Keycorp的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及解
除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万股）

本次质押及解
除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万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 万
股）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万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 万
股）

博惠蕴成 3,664.7003 1.61% 550.0000 440.0000 12.01% 0.19% - - - -

能投集团 20,005.1612 8.80% 14,066.6667 14,066.6667 70.32% 6.19% 11,966.6667 - 2,826.2327 -

中山瑞信 1,780.3587 0.78% 700.0000 700.0000 39.32% 0.31% - - - -

First Base 11,947.0011 5.26% 6,453.2600 6,453.2600 54.02% 2.84% - - - -

Wiser
Tyson 15,706.2475 6.91% - - - - - - - -

Keycorp 4,468.3336 1.97% - - - - - - - -

合计 57,571.8024 25.34% 21,769.9267 21,659.9267 37.62% 9.53% 11,966.6667 - 2,826.2327 -

注：博惠蕴成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为 550万股，2023年 1月 9日新增质押 440万股，用
于置换原有股份质押。 2023年 1月 10日博惠蕴成完成 550 万股解质押程序，因此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量为 440万股。

本次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或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股权
结构、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股权质押若出现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
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1058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 2023-001
债券代码：113063 债券简称：赛轮转债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被担保人名称：赛轮香港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 公司本次为赛轮香港提供 4,000 万美元连带责任担

保，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已实际为赛轮香港提供 25.68亿元人民币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未发生逾期情形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年度对外担保总额为 217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

担保额为 151.65 亿元，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2.23%、140.33%； 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额为 62.6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8.42%。 请广大投资者
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2022年 3月 31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赛轮集团”）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预计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21
亿元担保（含正在执行的担保），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85 亿元担保
（含正在执行的担保）；同意相关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76亿元担保（含正在执行的担保）；同意
相关控股子公司之间为对方提供总额不超过 20亿元担保（含正在执行的担保），有效期自 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 上述事项亦经公司 2022年 4月 22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 日及 2022 年 4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度预计对
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9）、《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赛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香港”）与相关商业银
行开展了授信业务。 2023年 1月 10日，公司与该商业银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相关业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及合同签署时间在前述审议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为赛轮香港提供 4,000 万美元连带责任担保，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已实际为赛轮香港提
供 25.68亿元人民币连带责任担保。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赛轮香港
注册地点：中国香港
注册资本：20万美元
经营范围：轮胎产品销售等
股权结构：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98,409.73 937,220.36

净利润 -17,701.10 6,890.73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436,986.23 321,751.00

负债总计 448,702.16 315,037.75

所有者权益 -11,715.93 6,713.25

三、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商业银行
2、债务人：赛轮香港
3、保证人：赛轮集团
4、担保主债权金额：不超过 4,000万美元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

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
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等。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

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
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8、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 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赛轮香港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当前赛轮香港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不

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 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及合同签署时间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六、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年度对外担保总额为 217亿元(为年度担保预计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对公司、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担保额为 151.65 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2.23%、141.33%；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预计年度担保总额为 121 亿元，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实际发生担保额为 80.33 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2.76%、74.86%，其中公司对资
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额为 62.6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8.42%。

公司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截至目前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317 证券简称：之江生物 公告编号：2023-001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460,282 股， 限售期为自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
数量。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0股。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1月 1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

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214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48,676,088股，并于 2021年
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194,704,350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3,831,67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872,677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战略配售股份，涉及的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 1 名，对应
限售股数量为 1,460,28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75%，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具体详见
公司 2021年 1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
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1,460,282股，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3年 1月 18日起上
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

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根据公司《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
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所作承诺如下：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24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

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

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战略

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2）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460,282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75%。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460,282股，限售期为 24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

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1月 1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股数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460,282 0.75% 1,460,282 0
合计 1,460,282 0.75% 1,460,282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1,460,282 24
合计 1,460,282 —

六、 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571 证券简称：杭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1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1月 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5 号大街（南）2 号杭华油墨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特别表决权股东、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0,128,20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0,128,2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4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4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克家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建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财务负责人王斌先生列席会

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陈晓纯女士、毛一帆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2,892,000 99.9787 28,206 0.021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0,100,000 99.9882 28,206 0.011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0,100,000 99.9882 28,206 0.011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0,100,000 99.9882 28,206 0.011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0,100,000 99.9882 28,206 0.011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0,100,000 99.9882 28,206 0.011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0,100,000 99.9882 28,206 0.011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制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0,100,000 99.9882 28,206 0.011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00,000 77.9994 28,206 22.000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株式会社 T＆K TOKA已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

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 1、议案 3、议案 4、议案 5、议案 6、议案 7、议案 8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晓纯女士、毛一帆先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03569 证券简称: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2023-004
债券代码:113519 债券简称:长久转债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久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401,440,5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64%；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15,366,444 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28.74%，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9%。

● 截至目前，长久集团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一、 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0日接到控股股东长久集团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

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3年 1月 9日，长久集团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办理了股票质押业务，将

部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质押给海通证券。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否 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长久集
团 是 104,366,444 否 否 2023-1-9 2024-1-9 海 通 证

券 26.00% 18.63% 补 充 流
动资金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长 久
集团 401,440,533 71.64% 11,000,000 115,366,444 28.74% 20.59%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长久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来源主要为营业利润、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

益等，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本次股份质押事项相关风险可控。 若公司股价波动
触及警戒线或平仓线，长久集团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偿还等。

长久集团本次部分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

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3-003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玲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玲珑集团”）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89,867,927股，占公司总股本 39.94%。 玲珑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39,101,000
股（含本次），占其持股数量的 6.63%，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65%。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0日获悉玲珑集团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 是 ，
注 明 限
售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玲珑集团有
限公司 是 30,380,000 否 否 2023 年 1

月 9日
2024 年 1
月 9日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5.15 2.06 用于企业

生产经营

合计 30,380,000 5.15 2.06

2.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 股 比
例（%）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 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玲 珑 集
团 有 限
公司

589,867,927 39.94 8,721,00
0 39,101,000 6.63 2.65 0 0 0 0

英 诚 贸
易 有 限
公司

201,400,000 13.6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91,267,927 53.58 8,721,00
0 39,101,000 6.63 2.65 0 0 0 0

本次控股股东进行股份质押融入的资金用于满足其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控股股东资信情况良好，具
备相应的偿还能力。

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

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3-004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玲珑”）本次担保金额为 80,000 万元，截止本公告日，山东玲珑

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2,39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吉林玲珑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决策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玲珑向合作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8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由公司为其提

供连带保证责任，并签订了担保协议。
根据公司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 2022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2年度预计对外担保的议案》，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下属子公
司拟在 2022年度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
过 79.62亿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实际担保的金额在总担保额度内， 以各担保主体
实际签署的担保文件记载的担保金额为准。 在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且可在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分别按照
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超过前述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
规定由董事会、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2年度预计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二）本次担保调剂情况

根据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在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进行了如下调剂：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前可用额度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可
用额度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担保余额

本次调剂前额度 调剂金额 本次调剂后额度

凯德（新加坡）投
资贸易有限公司 13,000.00 -13,000.00 0.00 0 0 0

吉林玲珑轮胎有
限公司 150,000.00 33,000.00 183,000.00 80,000.00 610.00 102,390.00

山东阿特拉斯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0 -20,000.00 0.00 0 0 0

本次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在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所融资金用于子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风险可
控。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名称：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13MA17G2U762
公司股东：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100%。
法定代表人：刘云晓
注册地址：长春市汽车开发区前程大街 1333号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轮胎制造；轮胎研发、制造及销售；轮胎翻新；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货物与技术进出口。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8,408.08 253,127.93

负债总额 171,732.02 142,833.46

流动负债总额 151,201.35 51,552.82

净资产 16,676.05 110,294.47

营业收入 238.63 4,934.60

净利润 -1,912.19 -6,381.59

被担保人的偿债能力：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
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人：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驻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支行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赁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赁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

额）、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赁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
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
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担保方式：公司保证
担保类型：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80,000万元
担保到期日：2033年 2月 28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需要，保障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
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
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五、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及合同签署时间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金额为 79.62 亿元（为年度担保预计时，公

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和），其中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0.26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8.58%、12.36%。本公司除对全资子公司担保外，不存在其它对外担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0 日


